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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兼任教師以學期聘任為原則，其聘期之起訖期間自每學期之首日至學

期末日。如遇特殊情形無法於學期首日前完成聘任程序者，則以實際

發聘日為起算日。但兼任教師受聘後，若因該學期授課課程學生選課

人數未達本校之開課標準者，本校得於聘期屆滿前以書面終止聘約。 

二、兼任教師授課時數及鐘點費依本校規定辦理。 

三、每週授課科目及時數，另訂定之。 

四、教師對於學生心理、品德、生活言行，均應擔負輔導之責。 

五、教師需依照規定，指導學生作業，認真批改，按時送交試題、試卷及

成績。 

六、教師因故請假缺課時，需擇期補課，於期中及期末考試，有到校擔任

主考之義務，並解答學生問題，會考科目集中閱卷時，需到校閱卷。 

七、教師應聘期間內，非經本校同意，不得中途辭職。 

八、教師應聘期間內，如不遵守聘約，或有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

法應予終止聘約或停止聘約執行情事者，悉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

聘任辦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九、教師應接受期末教學評鑑，並做為次學期續聘之參考依據。 

十、教師應聘期間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性別工作平等法、性騷擾防治

法、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、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、校園性別事件

防治準則等相關規定。 

十一、本校基於工作上之需要，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蒐集、處理或

利用受聘人之個人資料。 

十二、兼任教師在聘任期間之權利、義務、請假、勞健保、勞工職業災害

保險、就業保險事項，除本校相關規定外，悉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

教師聘任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三、本聘約未載明事項，均依教育部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四、本聘約提校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
